
召開興辦「汐止區新社后橋囡道段道路北延穿越高速公路

至康寧街道路新闢工程」第1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召開興辦 「 汐止區新社后橋園道段道路北延 穿越高速公路至康寧街道

路新聞工程」第1次公聽會

貳、開會時間：106年12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時3 0分

參、開會地點：汐止區公所1樓會議室（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一段 268

號）

肆、主持人：吳科長偉縈（駱股長思暐代） 記錄：蔡清蓮

伍、出席者及列席者：如簽到表（私人電話號碼已遮蔽）

陸、會議中說明事項：

一、 公聽會周知方式：

（一）本次公聽會公告於 106年12月5日北府工規字第1063 744731號函，

發文張貼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新北市政府、汐止區公所、

汐止區金龍里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各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依

土地登記簿所載 住所以書面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二） 106年12月5日公告於新北市政府綱站。

（三） 106年12月6日公告登載於中國時報D8版。

二、 興辦事業概況：

（一） 汐止社后地區都市發展迅速，人口眾多且密集，當地西鄰臺北市內湖

區，居民往返兩地之交通需求大，仰賴康寧街、吉林街通行 ，惟境內

南北向交通因國道1號穿越而遭阻斷，目前僅有中興路為主要南北向

聯絡道路，車流量龐大而容量不足，經調查其康寧街至福德一路路段

服務水準僅E級（行車速率20公里以下），窒塞問題亟待改善，本府

前已新闢同興路自新社后橋以北至國道1號路 段 以舒緩車流，本次工

程靜、同興路北延開 闢’範園穿越高速公路至康寧街，完工後可提高中

興路、同興路之服務水準至C級，並串聯高速公路南北側交通，提供

市民更安全便利的環境。

（二）用地取得範固：新北市汐止區福德段865地號等30筆私有土地（詳土

地清冊及工程範圓圈， 已於召開本次公聽會前隨開會通知單寄送）。

三、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本計畫可待解中興路交通流量，改善本區南北向交通不足之

窒塞問題。

（二） 必要性：

1.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取得私有土地合理關連：依氏國 93 年 1 月 20 日

發布實施之 「 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 ’ 計畫範圍

內規劃有園道用地，北起明峰街，南至大同路止，你為疏解社后地

區 交通瓶頸，並採納地方意見而設置。目前本區僅有中興路為主要

南北向聯絡道路，車流量龐大而容量不足，為轉移中興路部分交通

量，需取得前開計畫範圍內園道用地，範園內有福德段865地號等

30筆私有土地。

2. 預計取得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本計畫經交通量推估及

檢討，研擬設置適當車道數、道路寬度以滿足交通需求。另考量周

邊居民後續進出及迴車需求，車道兩側設置側車道及人行自行車

道，相關車道及人行道寬度皆符合規範最小值。

3. 用地勘還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本計畫像依汐止都市計畫園道用地

範圍規劃，經用地勘選，目前周邊土地均已為既有建物之住宅區且

缺乏穿越高速公路之道路，考慮道路線型順暢，並無其他更適宜之

公共設施用地可替代。

4. 其他評估必要理由：捷運民生汐止線規劃於同興路設置捷連車站，

人行穿越高速公路兩側之需求，為利後續捷運計畫推動，本案將設

置人行地下道，並於車道兩側設置人行步道，以利行人通行，避免

捷運工程屆時再辦理用地取得，並減少未來二次施工情形。

（三） 適當性：按氏國 93 年 1 月 ·20 日發布實施之 「 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書」內之囡道用地開闢。

（四）合法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l 項第 2 款，以及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規定辦理。

四、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一）公益性評估：

1. 社會因素評估：

(1）用地取得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A. 本案工程用地位於新北市汐止區，道路 主要服務周邊居

氏、區域就業等通行使用。至民國106年11月，汐止區總

人口數為19萬9,219人，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約計

22人，30歲以下計1人，30～50歲計6人，50～70歲計12

人，70歲以上計3人。

B. 本計畫擬取得之 30筆私人土地，範圍內現況以混凝土結構

物、鐵皮構造物為主，居住人口密度相對較低，故本計畫

不致影響當地人口年齡結構。

(2）用地取得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完工後能健全汐止區之交通路綱，提升都市環境生活品

質，對周邊社會現況應有正面之影響。

(3）用地取得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內涉及全聯旁部分建物、全聯機車停車場及部

分建物、全聯南側織皮工廠等，初步了解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

應無影響，倘有屬新北市社會局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將進一

步採取相關配套安置措施。

(4）用地取得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計畫能提供該區域交通之完整與順暢，減少車輛停滯時間，

降低汽機車廢氣排放，提升整體道路安全品質，對居民健康風

險應有正面影響。

2. 經濟因素評估：

(1）用地取得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無規模性經濟產業活動，且本計畫道路將促進地

方發展，健全交通路網，帶動區域土地利用及商機，對地方政

府整體稅收應有正面影響。

(2）用地取得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範園為非農業區，種植稻米、蔬菜等農作物較少，評估

本計畫聞闢對周邊地區糧食安全並無影響。

(3）用地取得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範圍內無具規模性經濟產業活動，故對區域增減就業或



轉業人口無明顯影響。

(4）用地取得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由本府編列相關預算文應。

(5）用地取得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並無農林漁牧活動，故不影響相關產業鏈。

(6）用地取得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擬取得之私有地，使用分區皆為園道用地，符合都市計

畫規劃’開闢後對四鄰區域土地利用完整性，應更有助益。

3. 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因用地取得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影響：

本計畫像閉闢都市計畫圓道用地，無大規模破壞現況地形地貌

情形，應未影響城鄉自然風貌。

(2）因用地取得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影響：

本素用地範圍內依現況，初步判斷並無明顯文化古蹟等建物，後

續將再向本案所在地文化古蹟主管機關確認範圍內是否有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

(3）因用地取得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計畫完工後，可分流中興路及區威性車流，使路線經過地區

之交通便利性及運輸效率得到提升，而完整區域道路系統、提

升周遭地區交通條件及居民環境品質。

(4）用地取得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現況多為混凝土結構物、鐵皮構造物，範圍內查無特殊

動 、植物及生態系統，對地區生態環境應無不當影響。

(5）用地取得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之整體影響：

本計畫完成後，使周邊地區交通聯繫更為暢通，強化與周邊社

會鏈結，對周邊居民交通往返及地區發展，應有正面助益。

4. 永績發展因素評估：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行政院「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 推動與落實公共工程為重要



國家永續政策之一。本計畫完成後可提升區域交通運輸效率，

改善地區交通條件及居民生活品質，並提升周遭土地利用效

能，有利地方發展及生活空間延續，符合永續發展精神。

(2）永續指標：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5年壹灣永續發展指標年度

報告所列面向及指標檢視，本計畫對整體環境預計無不良影

響。而本計畫道路可強化地區整體路網完整，提供民眾更優良

之交通環境，維繫民眾生活空悶，對既有社會紋理保留與延續

有正面影響。且可使交通往返更加順暢，減少塞車情形，提升

整體生活品質與經濟環境，加速區域土地使用，促進經濟發

晨，進而增加稅收，達到良性循環之永續經濟。

(3）國土計畫：

本案屬北部區域計畫範園，又依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屬都市

計畫囡道用地，符合現有區域發展政策，並能有效合理國土利

用。

（二）必要性評估：廿四前述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菜、議員關心指教事項：

一、 白議員珮茹：

康寧街穿越高速公路工程計畫需就排水設施規則召開地方說明會，避免涵

洞積淹水。

二、 廖議員正良：

（ 一）請將本案工程設計及排水，詳細與周邊居民、里辦公處說明清楚。

（二）未來針對本案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及土地價格，需公開、公平、公正

辨理。

（三） 穿越國道方式採地下開挖，請針對地下穿越兩旁住戶進出通道妥善規

劃。

三、 新北市政府綜合答覆：

成謝議員熱心關心地方發展，有關本案工程設計、排水、地上物拆遷補償

及土地市價等事項，說明如下：

（一） 本案排水規劃預計將高速公路以北、以南側之降水分別排入各自區域



排水系統，再由抽水站機械抽排至基隆河，本府將備齊相關資料向地

方說明，並於第2次公聽會上補充相關事項。

（二）有關地土物拆遷補償及土地市價查估，本府將依土地徵收條例、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貝1J、 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

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經一定程序審核以確認查估過程與結呆之合

理、合法性，俟2次公聽會及查估結果確定後，將另邀地主召開協議

價購會議說明相關事項。

（三）本工程地下道兩側規劃有側車道及人行道，以利周邊民眾之人 車通

行，如過巷道、停車場、房屋出入口等，將考量與周邊既有高程的銜

接，以設置車行穿越道等方式保留過當人車出入口。

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僻、人之陳述意見及新北市政府綜合答復：

一、 周雅玲議員服務處林主任三吉陳述意見：

（一） 請針對排水系統妥善規劃， 建議將水排至基隆河，請不要排到金龍湖。

（二）畸零地部分請一併徵收。

新北市政府答覆：

（一）本案目前排水規劃預計將高速公路以北、以南側之降水分別排入各自

區域排水系統，再由抽水站機械抽排至基隆河，並非排到金龍湖（會

上提及金龍湖靜、屬口誤） 。

（二） 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 相當 之使用之情

形之一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申請一併徵收，本府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二、 湖光里陳黃里長彩雲陳述意見：

建議路 可以打通至明峰街。

新北市政府答覆：

本計畫期程約為 3 年 6 個月（含用地 1 年、工期 2年6 個月），在此期間本府

將持續推動打通至明峰街之計畫，以期2階段工程可順利銜接，以避免對

康寧街之交通造成負擔。

三、 黃豆霖君陳述意見：

本人所有福德段 887、884、872、886地號等住宅區土地，此鄰涵洞出口，



有高低差問題，請妥善規劃人車進出通道。

新北市政肩答覆：

本工程地下道兩側規劃有側車道及人行道，以利周邊民眾之 人車通行，女。

過巷道、停車場、房屋出入口等，將考量與周邊既有高程的銜接，以設置

車行穿越道等方式保留適當人車出入口。

四、 徐黃敏子君陳述意見：

（一）可否一併徵收剩餘土地。

（二）地上物補償費希望可以滿足損失。

（三）房屋拆除是由政府代拆？

（四）拆除期間是否有補助？

新北市政膺答覆：

（一）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之情

形之 一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申請一併徵收，本府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二）有關地上物補償費，本府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規定、 「 新北市

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及 「 新北市政府辦

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辦理，委託專業地上物查

估公司估定後，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俟2次公聽會及查估結果確定後，

將召開協議價購會議說明相關事項。

（三）房屋可由政府委託之施工廠商協助拆除，惟建物部分拆除者，為避免

拆除面之處理不符地主預期而發生爭議，仍建議由地主自行拆除。

（四）如土揭說明所述，建物 經查估、認定後計算相關補償救濟金，即發放

予所有權人，拆除期間無額外補助。

五、 黃登祿君陳述意見：

請問土地取得市價有無大概的範園。

103年 10 月土地徵收福德段 901-930 地號估價土地約 85 萬元，961-990 地

號徵收亦是 85 萬元。

新北市政府答覆：

本府將委託專業估價師依法查估本案土地市價， 經一定程序審核以確認估



價過程與結果之合理、合法性，俟 2 次公聽會及市價查估結果確定後 ，將

另邀地主召開協議價購會說明相關事頃，另奎端提及103年之價格，可能

因日期、基地條件等因素， 與本次土地範圍之價格有所不同， 目前尚無法

確認。

六、 陳美麗君陳述意見：

本次道路只開到康寧街，希望可開至明峰街，才可達到分流效果。

新北市政府答覆：

本計畫期程約為 3 年 6 個月（含用地 1 年、工期2年 6 個月），在此期間本府

將持續推動打通至明峰街之計畫，以期2階段工程可順利銜接，以避免對

康寧街之交通造成負擔。

七、 林明村君陳述意見：

（一）從康寧街以北至明峰街以南道段開闢工程之說明相關會議亦請能通

知本人生口悉，以能了解是否會影響利害及 權益問題。

（二）以上所述這段， 不能規劃以高絮方式規劃， 否則勢必會造成影響周邊

住戶損害問題。

新北市政府答覆：

（一）市府辦理重大工程案用地取得公聽會，皆會提前發文張貼公告於需用

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新北市政府、區公所、里辦公處等 公告處所，

亦會於市府網站公告，且登報周知，並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

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二）第二階段工程條規劃平面道路，非以高架方式穿越。

八、 陳源君陳述意見：

有關福建、段 882-1 地號土地，市府規劃喇叭口後倘有剩餘面積， 可否與本

人所有計畫範圍內土地交換？

新北市政府答覆：

查福德、段882一 l地號土地現為住宅區 ，因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本府僅能

通過一併徵收方式取得， 而一併徵收僻、土地所有權人主動發起，倘該土地

符合相關規定，貝1J可辦理土地取符，又市府處分土地需經議會同意，且有

相關規則限制，無法與特定人逕行交換土地，尚請諒察。

玖、結論：



（一）成謝議員、各里里長及鄉親們參與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所提意見，本

府會後將列入會議紀錄且以正式公文回復，並於第2次公聽會時向與

會鄉親說明，倘尚有其他意見或不暸解之處可來電洽詢，或再以書面

方式提出陳述意見。

（一）本案原以工程所在地為主要通知地區，經現場眾位里長建議，本素影

響層面較廣，可多通知鄰近鄰里一同參與關心本案，本府謹配合辨

理，故本次紀錄、以及下次公聽會，皆予擴大通知周邊鄰里。

拾、散會。（上午11時50分）


